鄂温克旗卫生系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报考条件补充说明

各位考生：

为严肃公开招聘纪律，保障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现就鄂温克旗卫生系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报考条件中鄂温克旗户籍问题作补充说明如下：

凡2010年1月1日后户口迁入鄂温克旗的考生，如不具备以下条件，不得报考。
一、父母其中一方在鄂温克旗工作的子女；
二、父母其中一方户籍在鄂温克旗的子女。
如具备以上条件，报考时必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父母在鄂温克旗工作一方的单位证明；
二、能证明报考考生与在鄂温克旗工作（户籍）的父亲或母亲之间关系的户口本或相关证件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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